
即墨法院：以“恢复性司法”守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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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大队开展麦收消防安全培训
为切实做好夏季麦收期间消

防安全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麦
收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近日，青岛市黄岛区消
防救援大队泊里消防救援站、泊
里镇贡口路社区联合开展麦收消
防安全培训，辖区8个村庄村委会
及微型消防站负责人共计50余人
参加此次培训（右图）。

当天，消防宣传员结合麦收
期间火灾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参训人员详细讲解了麦
收火灾的成因、危害及预防措
施。同时，宣传员还针对麦收火
灾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方法进行了
现场教学，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
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风力灭火机等灭火器材，
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做到“灭早、灭小、灭初
期”。此外，宣传员还向参训人员发放了消防安
全宣传和火灾疏散逃生手册，提醒大家时刻绷
紧消防安全弦。

此次培训有效增强了基层工作人员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为保障夏季麦
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黄岛消防大
队将持续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全力护航麦
收季消防安全。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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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大队开展“队站开放日”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近日，青岛市市北
区台东幼儿园中班的
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市北区消防救
援大队威海路消防救
援站，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右图）。

当天，消防救援人
员带领小朋友参观了
消防车辆，详细介绍了
消防车辆的种类及用
途，并实地操作了一些
随车器材装备，现场演
示了原地穿着战斗服、
出水等科目。同时，消
防救援人员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解了火灾
预防常识及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自救、逃生
等消防安全知识。随后，小朋友坐上消防车，过
了一把“消防瘾”。

此次活动，小朋友通过现场倾听、实地参观、

亲身体验等多种方式，更直接、全面地学习消防
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师生们
共同提高了预防火灾和自护自救的能力。

（通讯员 石欣玉）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安睿

“经鉴定机构评定，涉案土地已达到土地复垦
标准，法院酌情对被告人于某从轻处罚并宣告缓
刑。”于某非法占用基本农田17.73亩，涉案土地种
植条件遭受严重毁坏。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
院在审理于某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时，除了追究于某刑事责任之外，也要求
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民事责任，实现惩罚犯罪与保
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同时，于某主动采取补救
措施，自行对被破坏的土地进行修复，经鉴定机构
评定，达到土地复垦标准，法院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并宣告缓刑。

上述案件是即墨法院践行生态保护恢复性
司法理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即墨法院以打造

“即墨青绿”环境资源审判品牌为抓手，充分发挥

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屏
障。2024年以来，即墨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
案件245件。

一是立足地域特色，即墨法院分别在即墨马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岛蓝谷设立补种复绿、
增殖放流生态修复基地，加大增殖放流、补植复
绿、劳务代偿、技改抵扣等适用力度，让“毁林者”
变为“护林者”，努力实现从“司法惩戒”到“生态
重生”。即墨法院联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
岛市人民检察院、即墨区人民检察院在即墨区鳌
山卫街道射箭口村建立青岛市首个耕地司法保
护修复示范基地，修复被破坏耕地40余亩，打造
耕地司法保护样板，《人民法院报》予以报道。此
外，即墨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获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肯定。
二是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戒、威慑、预防功

能，即墨法院审结涉环境资源刑事、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3件，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费用
223000元。审理的被告人黄某、宋某、王某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三被告人自愿缴纳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金；被告人王某某、江某非法狩猎案，
因二被告人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的手段、方法
狩猎野生鸟类动物，破坏了动物资源及自然生态
平衡，威胁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即墨法院
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二被告判处赔偿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通过“刑事惩治+生态修复”双重机
制，既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又切实推动了生
态环境的实质性修复。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伊科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
院干警走进青岛枯桃花卉交易中
心，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崂山法院干警通
过悬挂横幅、发放《环境资源审判
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破
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法
规，介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同时结合法院审理的典型
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阐
述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违
法犯罪行为的损害后果及相应法
律责任。

下一步，崂山法院将持续发
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延
伸司法服务触角，拓展普法宣
传范围，执司法之笔，书写“青
绿”答卷。

崂山法院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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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4全国海事审判典
型案例，青岛海事法院审结的“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诉王某某、甄某某等11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据悉，该案中，青岛海
事法院依法支持检察机关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判决非法盗采、运输和收购海
砂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警示和震慑非法行为，为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科学开发利用提供有
力司法支持，以高质量司法服务助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

【案情简介】

2020年8月，王某某、甄某某、成某某、苏某某等
4人，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
证的情况下，预谋通过采挖海砂获取利益。2020年
11月25日凌晨1时许，青岛海警局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董家口港外附近海域查获正在作业的“江海某
某”船、“苏货某某”船，两条船舶载有海砂2600余

吨，涉嫌非法采砂。伍某、薛某等人亦不同程度参
与了海砂的盗采、运输、收购等事宜。“江海某某”船
负责采挖海砂，“昌某某”船、“苏货某某”船分别负
责收购、运输盗采的海砂，被海警抓获时，已有2000
余吨盗采海砂完成交易。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作为
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某某、甄某
某等11人在各自行为范围内对海洋生态环境恢复
费用、恢复期间损失及预防措施费用、鉴定评估费
用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
礼道歉。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某、甄某某、苏
某某、成某某在未获取海域使用权证、采矿许可证
的情况下，为谋取非法利益，谋划并组织他人开采
海砂，应当承担海洋生态环境受损的侵权责任。伍
某、李某某明知该行为系以“清淤”名义盗采海砂，
仍参与组织联络，均存在主观故意及客观的采砂行

为，应承担侵权责任。陈某某、顾某某分别作为采
砂船的实际经营人、管理人员，未尽审查义务而参
与其中，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述8人共同参与了
非法采砂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辛某某、薛某与
任某某分别通过两条船舶参与了该海砂的运输与
收购，均未尽到审查海砂来源的注意义务，与采砂
者构成共同侵权，应在其各自运输收购范围内对损
害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王某某等8
人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368014元、恢
复期间损失9466元和预防措施费用73603元；薛
某、辛某某在运输收购范围内与王某某等8人连
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16万元、恢复期间
损失4115元和预防措施费用32000元；任某某在
运输收购范围内与王某某等8人连带赔偿海洋生
态环境恢复费用208014元、恢复期间损失5351元
和预防措施费用41603元；上述11名被告连带承
担鉴定评估费用5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
公开赔礼道歉。

一审宣判后，陈某某不服，并提起上诉。最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海砂是宝贵的海洋矿产资源，大量非法、无序
开采海砂，不仅造成海洋矿产资源的流失，影响海
底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的稳定，同时未经淡化的海
砂用于建筑业也将危及建筑安全。在巨大的经济
利益诱惑下，盗采人员与收购、运输、销售人员形成
了完整利益链条，导致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受
损。本案将非法采砂行为链条上的组织者、采挖
者、运输者、采购者等11名被告认定为共同侵权，对
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彻
底切断“采、运、销”利益链条，充分发挥了海事司法
预防、打击非法盗采海砂行为的引领作用，切实维
护了海洋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安全，为服务保障经
略海洋战略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青岛海事法院一案例入选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崂山法院干警向业户发放《环境资源审判宣传手册》。

近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收到来自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一封感谢信，信中
对城阳法院执行局协助该院高效完成8辆货
车扣押工作表示感谢，对城阳法院干警及时
果断的工作举措及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给予
高度肯定。

据了解，今年4月28日，新都法院请求城
阳法院协助扣押青岛某公司的8辆货车。经
查，成都某公司与青岛某公司因合同纠纷诉
至成都市新都法院，新都法院经审理判决：青
岛某公司应在7日内向成都某公司退还8辆
货车。判决生效后，因青岛某公司未履行退
车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承
办法官收到涉案车辆被案外人扣留在青岛市
城阳区某仓库的线索，随即决定前往扣押涉
案车辆。

执行当日，因沟通不畅，案外人拒不配
合并开车堵住仓库大门，与新都法院执行
干警形成对峙态势。在新都法院求助后，
城阳法院执行局立即派出8名干警前往现
场，对案外人进行释法说理，并说明对抗
执行的不利后果。执行干警一方面阐明
车辆非被执行人所有，案外人不能处置，
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的纠纷可另行主张；另
一方面表示看管车辆占用厂房，也影响厂
房的出租使用。经过执行干警的说服教
育，案外人终于挪走仓库门口的车辆，主
动配合法院扣押拖车，城阳法院顺利完成
协助工作。

【典型意义】

当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外地时，申请执行
人追回债权面临诸多困难。通过异地协助
执行，可有效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执行法院而言，异地执行案件往往需要
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地法院有
人员装备和沟通的优势，通过异地协助执行
的方式，能够切实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保
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和法治秩序。城阳法院将积极贯彻全国
法院执行“一盘棋”理念，深化执行联动机
制，用高效审判和有力执行满足群众多元化
司法需求。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王丰

青岛法院协助成都法院
成功扣押8辆货车


